
铜农委〔2025〕39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申报2025年度农村致富带头人的

通知

各镇（街）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业主：

根据《重庆市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渝委农办〔2021〕22号），现将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定数量

2025年铜梁区计划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40人,各镇街可以增加申报人数。分镇街计划表详见附件1。

二、建立基础人才库

以镇（街道）为单元，建立农村致富带头人基础人才库，包括培养对象库和认定对象库。

（一）建立培养对象库。通过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管理系统（附件5、附件6），做好人员信息录入审核工作：一是对系统中已有的高素质农民，核实农业生产经营情况，更新完善相关信息；未生产经营的，从系统中删除。二是对本辖区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经本人申请并审核确认后，录入培养对象库，各镇（街）负责审核把关。

（二）建立认定对象库。通过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管理系统，区农业农村委录入经认定后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信息档案，建立认定对象库。录入信息包括主体类别、创办项目、产业规模、从业年限、技能水平、年经营收入（收益）、带农人数、带农方式、带农预期效果、扶持政策享受情况等。

（三）动态更新基础人才库。由镇（街）、区农业农村委分别负责培养对象库和认定对象库的动态更新，确保信息真实、完整。

三、严格评选认定
（一）明确认定标准。铜梁区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标准详见附件4。

（二）积极组织申报。各镇（街）根据“铜梁区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标准”，认真审核合格后，进行上报。

（三）有序开展评选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认定对象必须从培养对象库中遴选产生，原则上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只认定一名农村致富带头人。

1.填写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附件2）。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流转（入股）土地等合同（协议）、技术服务合同、农户务工工资发放记录、银行流水等身份信息、产业信息和带动情况相关佐证材料。

2.镇街初审。由所在镇（街）人民政府初审合格后上报。

3.专家评审。专家评审确定拟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名单。

4.公示。

5.上报备案。公示无异议后，区农业农村委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

6.确定名单。

7.兑现补助。
（四）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年已经认定为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不再申报。  

四、政策扶持

（一）免费参加培训学习。

（二）对认定为农村致富带头人的，每人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奖补（不含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五、资料提供

1.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电子件和扫描件；

2.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汇总表电子件和扫描件；

3.佐证资料扫描件：身份证；营业执照；流转（入股）土地等合同（协议），技术服务合同；农户务工工资发放流水、银行流水、资产负债表等；带动农户花名册。

4.无犯罪记录证明扫描件。

5.承诺书扫描件。

六、强化工作保障

该项工作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各镇（街）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政策，充分调动各类人才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七、联系人
（一）镇街联系人：各镇（街）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人员。

（二）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
 唐洪兵，联系电话：023-45395093   18996065063；

 陈俊男，联系电话：023-45395093   15086929810；

 各镇街于4月30日前，电子档和扫描件传邮箱：15086929810@139.com。
附件：1.2025年度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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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承诺书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4月2日   

附件1

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计划表

	序号
	镇街
	人数
	
	序号
	镇街
	人数

	1
	巴川街道
	2
	
	15
	石鱼镇
	1

	2
	东城街道
	2
	
	16
	福果镇
	1

	3
	南城街道
	2
	
	17
	少云镇
	2

	4
	蒲吕街道
	2
	
	18
	高楼镇
	1

	5
	旧县街道
	2
	
	19
	维新镇
	1

	6
	土桥镇
	2
	
	20
	大庙镇
	2

	7
	二坪镇
	1
	
	21
	围龙镇
	1

	8
	水口镇
	1
	
	22
	华兴镇
	1

	9
	安居镇
	1
	
	23
	庆隆镇
	1

	10
	白羊镇
	1
	
	24
	永嘉镇
	1

	11
	平滩镇
	2
	
	25
	安溪镇
	1

	12
	小林镇
	1
	
	26
	西河镇
	1

	13
	双山镇
	1
	
	27
	侣俸镇
	2

	14
	虎峰镇
	2
	
	28
	太平镇
	2

	合计：40人


附件2

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评选认定申报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产业所在村
	
	

	性  别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技能水平
	□无 □农民技术员 □农民助理技师 □农民技师

 □农民高级技师    □新型职业农民  □其他

	产业情况
	主体类别
	
	创办项目
	

	
	主体名称
	
	产业及规模
	如：粮油种植500亩...

	
	从业年限
	
	年经营收入（万元）
	2022年纯收入/总收入：        

 2023年纯收入/总收入：

	
	扶持政策享受
	
	获得荣誉
	

	带动情况
	带农人数
	
	带农方式
	□雇工□土地流转□股份分红

□技术指导□其他

	
	带动预期效果（增收情况等）
	

	申报人才类别 
	□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 □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 □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 □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

	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
	 

复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区县党委、政府主管或委托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备注：农村致富带头人身份信息、产业信息和带动情况要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3

2025年农村致富带头人申报汇总表

	镇街：                                              联系人：            电话：                2025年     月     日

	项目

序号
	基本情况
	申报类别
	产业情况
	纯收入/总收入（万元）
	带动情况
	

	
	姓名
	性别
	文化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
	技能水平
	
	主体名称
	产业所在地
	产业及规模
	从业年限
	2023年
	2024年
	带动人数
	带动方式
	带动效果
	备注

	1
	***
	
	大学专科
	中共党员
	
	
	铜梁
	其他
	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
	
	铜梁区巴川街道***村
	蔬菜种植***亩
	
	
	
	
	股份分红
	
	

	2
	***
	
	
	群众
	
	
	铜梁
	农民高级技师
	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
	
	
	
	
	
	
	
	土地流转
	
	

	3
	***
	
	
	
	
	
	铜梁
	无   
	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
	
	
	
	
	
	
	
	雇工
	
	

	4
	***
	
	
	
	
	
	
	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
	
	
	
	
	
	
	
	雇工、土地流转、股份分红
	
	

	5
	***
	
	
	
	
	
	
	
	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领办人、农业科技服务人才、农产品电商经纪人）
	
	
	
	
	
	
	
	***
	
	


附件4

铜梁区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

（二）热爱“三农”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三）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四）在铜梁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五）积极参加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农村致富带头人）培

训学习。

二、分类认定条件
（一）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户主、农家乐业主等，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5万元，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被带动农户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户平均收入水平，下同）。

（二）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经营管理人才和基层供销社、农村综合服务社负责人等，其所在的合作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入社成员10户以上或带动服务农户50户以上。

（三）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种植养殖企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农产品电商服务企业、乡村休闲旅游服务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骨干经营管理人才等，其所在农业企业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200万元，带动农户不少于100户。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村级、组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其所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净收益不低于30万元，每年按章程向股东分配红利。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主要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领办人、农业科技服务人才、农产品电商经纪人等，连续2年年均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不低于500亩或代耕代种面积不低于100亩；农业科技服务农户50户以上，被带动农户所从事该项农业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万元；农产品电商经纪人连续2年年均带货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

附件5

农村致富带头人信息管理系统操作流程

重庆市农村致富带头人信息管理系统分为管理平台和申报平台。管理平台可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信息进行录入、导入、编辑，同时对相应信息进行认定，并对认定信息进行管理。申报平台提供给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普通用户进行自主网上信息申报。

一、系统登录

1.管理平台登录地址：

https://cqzf.yszn.net.cn/html/index.html
2.申报平台登录地址：

https://cqzf.yszn.net.cn/html/index.html#/EduLogin?
3.账户及初始密码

镇（街）管理平台账户详见附件6，请各镇（街）第一次登录管理平台后，进入系统设置中的账户密码界面进行初始密码修改。

申报平台账户由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用户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进行登录申报。

二、部门管理

管理平台账户由各区县负责对本级和本辖区的乡镇/街道级操作员进行添加管理，相同层级的操作员权限一致；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用户通过手机号验证码进入申报平台后可录入申报信息，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用手机号再次进入。
注：（区县级管理平台账户负责给乡镇/街道级分配操作员账号，否则乡镇/街道级将无法使用；乡镇/街道操作员可将本乡镇/街道辖区内的人才信息录入培养对象库，需要认定的人员提交认定信息，报区县管理部门审核。
三、录入方式

1.培养对象库：需录入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从事主导产业类别及规模、创办领办新型经营主体、培训情况等信息。入库信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地已培育的高素质农民，经核实尚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可向市农业农村委提出申请，由平台运营单位批量导出农民教育培训信息）；二是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自行申报。可在培养对象库内进行信息查询及修改。

2.培养认定库:需录入经认定后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信息档案，包括主体类别、创办项目、产业规模、从业年限、技能水平、年经营收入（收益）、带农人数、带农方式、带农预期效果、扶持政策享受情况等。可在培养认定库内进行信息查询及信息更新。
附件6

致富带头人系统登录账号密码（镇街）

	序号
	镇  街
	用户名
	登录密码
	备注

	1
	巴川街道
	bachuan
	tlzfdtr0
	

	2
	东城街道
	dongcheng
	tlzfdtr0
	

	3
	南城街道
	nancheng
	tlzfdtr0
	

	4
	蒲吕街道
	pulv
	tlzfdtr0
	

	5
	旧县街道
	jiuxian
	tlzfdtr0
	

	6
	土桥镇
	tuqiao
	tlzfdtr0
	

	7
	二坪镇
	erping
	tlzfdtr0
	

	8
	水口镇
	shuikou
	tlzfdtr0
	

	9
	安居镇
	anju
	tlzfdtr0
	

	10
	白羊镇
	baiyang
	tlzfdtr0
	

	11
	平滩镇
	pingtan
	tlzfdtr0
	

	12
	双山镇
	shuangshan
	tlzfdtr0
	

	13
	小林镇
	xiaolin
	tlzfdtr0
	

	14
	虎峰镇
	hufeng
	tlzfdtr0
	

	15
	福果镇
	fuguo
	tlzfdtr0
	

	16
	石鱼镇
	shiyu
	tlzfdtr0
	

	17
	少云镇
	shaoyun
	tlzfdtr0
	

	18
	高楼镇
	gaolou
	tlzfdtr0
	

	19
	维新镇
	weixin
	tlzfdtr0
	

	20
	大庙镇
	damiao
	tlzfdtr0
	

	21
	围龙镇
	weilong
	tlzfdtr0
	

	22
	华兴镇
	huaxing
	tlzfdtr0
	

	23
	庆隆镇
	qinglong
	tlzfdtr0
	

	24
	永嘉镇
	yongjia
	tlzfdtr0
	

	25
	西河镇
	xihe
	tlzfdtr0
	

	26
	安溪镇
	anxi
	tlzfdtr0
	

	27
	侣俸镇
	lvfeng
	tlzfdtr0
	

	28
	太平镇
	taiping
	tlzfdtr0
	


附件7

***合作社、家庭农场***带动农户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产业所在

镇村社
	主要产业

及规模
	电话
	签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
	
	
	
	
	
	
	
	


附件8

承诺书
本人承诺所填写、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如有任何不实、弄虚作假或违反政策规定的情况，愿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

2025年    月     日




